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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校办〔2023〕24号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传染病疫情

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曲靖师范学院传染病疫情管理制度》已经2023年10月17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3年10月31日

曲靖师范学院传染病疫情管理制度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做到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维护学校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制定如下传染病疫情管理制度。

一、组织管理

（一）成立曲靖师范学院传染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党办、校办、宣传

部、学生处、教务处、后勤基建处、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办公室，由校办主任任办公室主任。校内各学院同时成立本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的传染病防控、管理工作，对学校负责并随时向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情况。后勤基建处、医务室、保卫处、学生处等部门成立相应的应急工作小组。

（二）指定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人

学校要指定专人或兼职教师作传染病疫情报告人，负责学

校内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收集、汇总和报告工作。（具体人员待学校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开会明确后写入）

（三）传染病疫情管理工作任务

1.严把三个环节：查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2.做到五早：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治疗。

3.组织师生教职员工认真学习《传染病防治法》，组织传染病防控健康讲座，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师生传染病防控意识，加强预防。

4.督促各班班主任每天认真执行《因病缺勤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学生出勤情况，监督落实因病缺勤学生追查病因并进行登记的情况。

二、疫情监测和控制措施

（一）晨检

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加强晨检工作。对疑似或确诊患传染

病的学生，班主任老师应及时报告学院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报告学校疫情报告人，同时及时与家长联系，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沟通告知，及时隔离治疗。学校对已发生传染病班级的其它学生要在属地疾控中心指导下进行排查，必要时进行预防性治疗。

（二）消毒

认真组织做好教室、宿舍日常卫生和通风工作，对发生传染病的班级和宿舍要请物管做重点消毒。

（三）健康教育

传染病流行季节，学校要加强这一流行疾病的健康教育，及时告知学生做好计划免疫（预防接种），防止交叉感染。学生离校 1 个月以上或外出离本市返回时，应询问有无传染病接触史，并要经过医务人员做流行病学调查，无传染病疑似症状后才可回班上课。有传染病接触史的待检疫期满后方可回校。

（四）筛查、隔离

对患传染病的学生所在班和与传染病患者接触过的学生根

据疾控中心要求进行筛查检疫，隔离、观察、不串班、不串宿舍。根据不同的传染病隔离时间来决定隔离期限，检疫期满后无症状者方可解除隔离。

三、疫情报告

（一）对疑似或确诊患传染病的学生，应及时报告班主任老师，班主任及时报告学院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学院报告学校疫情报告人，同时及时与家长联系，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沟通告知，及时隔离治疗。

报告顺序：学生发生传染病---班主任---学院负责人---学校疫情报告人---属地疾控中心（同时报学校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

（二）对疑似或确诊患传染病的教职员，应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准确地报告所在部门/学院传染病工作组，学院报告学校疫情报告人，由疫情报告人向属地疾控中心报告。

报告顺序：教职工发生传染病---学院/部门负责人---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属地疾控中心（同时报学校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

四、休学请假，复课复工要求：
经医院确诊为传染病的师生员工，要求由医院开具病情证明写明是否需隔离治疗、休学等，学校按医院病情证明要求给予办理休学或病假手续。凡需休学、请假进行隔离治疗的患病师生员工，经隔离治疗后，必须持医院证明，证明无传染性，并由医务室核验，到教务处或人事处办理复学复工手续后才能返校，否则仍不能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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